本项目对各类用水水质进行严格控制，确保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，具体措施如下：
一、用水类型及执行标准
	用水类型
	执行标准
	关键指标要求

	直饮水
	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CJ 94
	总大肠菌群不得检出，浑浊度≤0.5NTU，总硬度≤300mg/L

	供暖空调系统用水
	《采暖空调系统水质标准》GB/T 29044
	[bookmark: _GoBack]pH值6.5~8.5，浊度≤5NTU，总硬度≤300mg/L

	景观水体
	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GB/T 18921
	pH值6.5-8.5，浊度≤5NTU，总硬度≤300mg/L



二、水质保障措施
1、直饮水系统：采用中央净水设备，处理工艺为“预处理+反渗透+紫外线消毒”，出水水质符合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CJ 94要求。在公共区域设置分散式直饮水点，每个饮水点配置独立水质监测显示装置，实时显示水质数据。每季度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直饮水进行取样检测，检测报告存档备查。
2、供暖空调系统用水：供暖空调系统采用闭式循环，初次充水采用软化水，总硬度控制在100mg/L以内。系统设置自动加药装置，定期投加缓蚀阻垢剂，防止管道结垢与腐蚀。每年供暖季前后对系统水质进行检测，确保pH值、浊度、总硬度等指标符合《采暖空调系统水质标准》GB/T 29044要求。
3、景观水体：景观水体为灰渣沉降池改造的户外水景，水源采用市政自来水，补水周期根据蒸发量动态调整。水体设置循环过滤系统，配备砂缸过滤与紫外线杀菌装置，出水水质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GB/T 18921要求。定期清理水面漂浮物，每月对水体水质进行检测，确保浊度、BOD₅、氨氮等指标达标。
三、水质监测与管理
1、水源保障：项目市政供水由开封市自来水公司提供，施工及运营期间均要求提供市政供水水质检测报告，确保水源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 5749要求。
2、过程监测：各类用水系统均设置取样口，便于定期检测。运营管理方建立水质检测台账，检测频次如下：
3、直饮水：每季度1次；
4、供暖空调系统用水：每半年1次；
5、景观水体：每月1次。
应急处理：当检测结果不达标时，立即停止相关用水系统，排查原因并采取处理措施，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。

以上水质保障措施综合实施，确保项目各类用水水质均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，满足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。
